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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38 号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2022年 5 月 13日披露《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

承诺方案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公告》，称你公司于 2019向云南

中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钛科技”）增资人民币 5.4 亿

元取得其 51%股权，交易对手方中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钛资源”）就中钛科技 2020 年度至 2024 年度的净利润作

出了业绩承诺。即中钛科技 2020年度至 2024年度扣非后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1,200 万元、1.5 亿元、3 亿元、5 亿元、5.5 亿元 

中钛科技 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 4,308.69 万元，未完成业绩

承诺，你公司拟与业绩承诺方就中钛科技的业绩承诺方案调整达

成如下约定： 拟调整为 2020年度、2022 年度、2023年度、2024

年度、2025年度、2026 年度、2027 年度分别不低于 1,200万元、

7,500万元、9,000万元、1.1亿元、1.5亿元、2.2亿元、2.55

亿元。 

针对上述事项，我部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予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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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披露： 

1. 公告显示，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的原因包括：矿山开发进

度不及预期、中钛科技盈利能力发生较大变化、运营成本上升、

资金筹措不及时等。请结合你公司前期增资交易的定价过程、预

计风险情况等，逐项说明本次调整原因所涉事项在增资时点是否

可预计或已预计，并就增资时点可预计的相关风险，说明其是否

已考虑在交易定价中，就增资时点无法预计的风险，请说明无法

预计的客观原因。 

2. 调整后业绩承诺总额 9.12 亿元，较原业绩承诺总额

15.12亿元大幅减少，承诺期限由原来的 2024年延长至2027年，

请补充说明调整后的前后各年度业绩承诺金额的测算过程、主要

参数，并充分论证相关参数的取得依据、变动合理性。并进一步

说明原预测是否合理、原增资交易是否公允，是否有损上市公司

利益？ 

3. 鉴于调整后业绩承诺总额大幅减少，请结合原协议约定

的业绩奖励相关安排，说明业绩奖励是否应当同步调整及其理由，

是否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4. 鉴于调整后业绩承诺期大幅延长，且中钛科技未来盈利

能力不确定性较大，请说明中钛资源是否已提供业绩承诺履约保

障，并通过敏感性分析等说明该履约保障能否充分保护上市公司

利益不受损害，如否，请说明原因。 

5. 公告显示，为保障中钛科技新业绩承诺能够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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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同意融资2亿元人民币提供给乙方（中钛科技，下同）。若

因你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的金额和时间向乙方提供借款，导致乙

方新业绩承诺未能实现的，你公司同意豁免，丙方（中钛资源，

下同）不承担业绩补偿责任。就该项约定，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提

供2亿元融资的资金来源，资金取得是否存在重大风险，是否影

响你公司日常经营；并说明中钛资源是否应当以及有能力提供同

等财务资助，如未提供，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6. 公告显示，《增资协议》第九条不可抗力条款及法律法

规变化、政府政策变化、政府行政行为、市场及供需风险、疫情、

天气因素等不以乙方、丙方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导致乙方未能按照

预期完成各矿山手续办理、生产线建设工作或无法正常开展生产

运营工作，进而致使乙方业绩承诺未能实现的，甲方同意豁免，

丙方不承担业绩补偿责任。请补充说明如根据本条约定，你公司

同意豁免相关业绩承诺，是否应重新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如

是，请在协议中予以补充。 

7. 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取得中钛科技控制权后，向中钛科技

派驻董事、管理人员的情况，并结合上述情况以及其他必要信息

说明你公司是否已对中钛科技的重大决策、日常经营等实施有效

控制。 

8.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逐项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并重点论证调整后业绩承诺大幅降低、承诺期限大幅延长以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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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手方未追加履约保障的合理性，公司董事会在洽谈相关协议

时是否以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为目标，是否已勤勉尽责。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5 月 18 日

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

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

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2022年 5月 13日 
 
 

 


